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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舉產生第三屆董事會成員、第三屆監

事會成員和聘任高級管理人員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中國石化第二屆董事

會、第二屆監事會屆滿。二零零六年五月二

十四日中國石化召開了二零零五年股東年

會，選舉產生了中國石化第三屆董事會成員

和第三屆監事會成員。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

四日中國石化召開了第三屆董事會第一次會

議，聘任了高級管理人員。第三屆董事會成

員、第三屆監事會成員和新聘任的高級管理

人員名單參見本年報「董事、監事、高級管

理人員和員工情況」。

2 股權分置改革

中國石化的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已獲得於二零

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召開的A股市場相關股

東會議的批准。根據該方案，中國石化A股

流通股股東每持有10股中國石化流通A股，

獲得中國石化原非流通股股東支付2.8股中

國石化股票；中國石化全體原非流通股股東

承諾遵守法定限售期的規定。中國石化全體

原非流通股股東已向全體A股流通股股東支

付完畢本次股權分置改革的對價股票，總計

78,400.0萬股，該等股份已於改革方案實施

後的首個交易日，即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上

市流通，中國石化原非流通股股東持有的原

非流通股股份於同日獲得上市流通權。

原非流通股東在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做出的

承諾事項及其履行情況

不適用

註： 承諾事項指股權分置改革時作出的除法定承

諾之外的其他承諾。

報告期末持股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東持

有的無限售條件流通股數量增減變動情況

不適用

3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承諾事項的履行情況

至報告期末，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重要承諾

包括：

i 遵守關連交易協議；

ii 限期解決土地和房屋權證合法性問題；

iii 執行《重組協議》（定義見發行H股的招

股書）；

iv 知識產權許可；

v 避免同業競爭；

vi 放棄與中國石化的業務競爭和利益衝

突。

上述承諾的詳細內容刊登在中國石化於二零

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刊登在《中國證券報》、

《上海證券報》和《證券時報》的發行A股招股

意向書上。

本報告期內，中國石化未發現中國石化集團

公司有違反上述重要承諾的情況。

4 二零零六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根據中國石化《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計年度

的利潤分配基數以按中國會計準則及制度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出的可分配利潤較少

者為準。因此，以中國石化二零零六年按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經審計的可分配利潤人民幣

784.93億元為基數，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人

民幣50.66億元，建議提取人民幣200億元

至任意盈餘公積金，及扣除二零零六年當年

分配二零零五年末期股利和二零零六年中期

股利合計人民幣112.71億元，中國石化於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供股東分派的利

潤為人民幣421.56億元。以二零零六年年末

總股本86,702,439,000股為基數，董事會建

議按每股人民幣0.11元（含稅）進行末期現金

股利分配（合計人民幣95.37億元），加上中

期已派發現金股利每股人民幣0.04元（合計

人民幣34.68億元），全年合計現金股利每股

人民幣0.15元（合計人民幣130.05億元）。本

分配預案將提請二零零六年股東年會審議並

在通過後實施。

5 已發行公司債券及付息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國石化在境內

發行人民幣35億元的十年期公司債券，債券

信用評級為AAA級，固定利率，票面利率為

4.61%。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本期債

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有關情況詳見二

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和二零零四年九月二

十八日在中國境內《中國證券報》、《上海證

券報》、《證券時報》以及香港的《南華早

報》、《經濟日報》的有關公告。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期債券的本金餘額

為人民幣35億元。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

日，中國石化已足額支付本期債券第三個計

息年度利息。

6 發行短期融資券

中國石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日召開二零

零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過關於發行

短期融資券的特別決議案，詳見二零零五年

九月二十日刊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證券

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以及香港

《南華早報》、《經濟日報》的有關公告。本報

告期發行兩次短期融資券，第一次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十六日發行，融資金額人民幣100

億元，期限六個月，利率2.67%，第二次於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行，融資金額人

民幣100億元，期限六個月，利率3.20%，

發行對象為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

者（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投資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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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境內發行公司債券

中國石化二零零七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

准了在境內發行總值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

公司債券，發行對象為境內合資格機構投資

者及／或持有中國合法有效身份證明的公民

（中國法律、法規禁止的購買者除外）。債券

發行所得款項將用於中國石化天津分公司

100萬噸／年乙烯及配套項目、中國石化鎮

海煉化分公司100萬噸／年乙烯項目、中國

石化廣州分公司80萬噸／年乙烯改擴建項目

和中國石化金陵分公司60萬噸／年對二甲苯

芳烴聯合裝置項目。

有關情況詳見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刊登在

中國境內《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以及香港的《南華早報》、《經濟

日報》的有關公告。

8 境外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

中國石化二零零七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

准了在境外發行總額不超過15億美元（或約

港幣117億元）可轉換為中國石化境外上市外

資股的公司債券，並就配發、發行及處理境

內上市內資股新股和境外上市外資股新股

（各自不超過中國石化現已發行的內資股和

境外上市外資股的百分之二十）給予中國石

化董事會無條件的一般性授權。可轉換債券

發行所籌資金淨額擬用於償還中國石化整合

原中國石化北京燕化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和原中國石化鎮海煉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時

所欠國內銀行「過橋貸款」外匯債務，這兩家

公司以前曾於香港交易所上市。

有關情況詳見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刊登

在中國境內《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以及香港的《南華早報》、《經濟

日報》的有關公告。

9 重大項目

(1) 川氣東送工程

川氣東送工程由普光氣田開發和川氣東

送管道工程兩部分組成。經國土資源部

礦產資源儲量評審中心審定，截至二零

零六年底，普光氣田探明儲量3,560億

立方米。根據市場和資源情況，本公司

計劃將天然氣輸往中國東部市場，向沿

線的四川、重慶、湖北、江西、安徽、

江蘇、浙江和上海供氣。川氣東送管道

幹線全長1,702公里，設計輸量120億

立方米／年。川氣東送工程預計總投資

632億元，預計二零一零年全部建成。

(2) 青島煉油項目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批准了《青

島大煉油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煉油

裝置規模為1,000萬噸／年。二零零五

年六月工程開工建設，目前工程進展順

利，計劃二零零八年投產。

(3) 海南煉油項目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國石化與中

國石化集團公司的境外全資子公司盛駿

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盛駿國際」）簽署了

《合資經營合同》，根據該合同，中國石

化及盛駿國際同意對海南煉油化工有限

公司以注資的方式（中國石化注入資金

人民幣29.895億元，盛駿國際以外幣注

資等值人民幣9.965億元）增加海南煉油

化工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資完成

後，中國石化及盛駿國際分別持有海南

煉油化工有限公司75%及25%的股權。

海南煉油裝置規模為800萬噸／年，於

二零零六年底投入商業運行。

有關情況詳見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刊

登在中國境內《中國證券報》、《上海證

券報》、《證券時報》以及香港的《南華早

報》、《經濟日報》的有關公告。

(4) 天津百萬噸乙烯項目

天津乙烯項目主要包括100萬噸／年乙

烯、1,250萬噸／年煉油改擴建和熱電

配套工程，項目投資約人民幣260億

元。該項目於二零零六年六月開工，目

前工程進展順利，計劃二零零九年底建

成投產。

(5) 鎮海百萬噸乙烯項目

鎮海乙烯項目主要包括100萬噸／年乙

烯及下游配套裝置和配套公用工程。項

目投資約人民幣219億元。該項目於二

零零六年十一月正式開工。目前工程進

展順利，計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建成

投產。

(6) 福建煉化一體化項目及成品油營銷項目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石化、

福建省、埃克森美孚及沙特阿美簽署了

福建煉油乙烯合資項目合資合同。同

時，中國石化、埃克森美孚及沙特阿美

簽署福建成品油營銷合資項目合資

合同。

福建煉油乙烯合資項目計劃將位於福建

泉州的現有煉油廠的煉油能力從400萬

噸／年擴大至1200萬噸／年，同時，

建設新的化工裝置，包括80萬噸／年乙

烯裂解裝置、80萬噸／年聚乙烯裝置、

40萬噸／年聚丙烯裝置和70萬噸／年

對二甲苯芳烴聯合裝置。此外，該項目

還將建設包括30萬噸級原油碼頭和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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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配套設施。該項目將由福建煉化

（一間由中國石化和福建省按50%-50%

比例投資的公司）、埃克森美孚和沙特

阿美按50%、25%、25%的股比投資興

建。預計該項目將於二零零九年初建成

投產。福建成品油營銷合資項目由中國

石化、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按55%、

22.5%、22.5%的股比投資，計劃在福

建省管理和經營約750個加油站和若干

個油庫。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和三月十九日國

家商務部分別批准了上述合資合同，並

批准設立福建聯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兩個合

資企業。

10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

管理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向中國石化集

團公司協議轉讓國家股

中國石化原股東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中

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分別於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二零零六年六月

六日和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與中國石化集

團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書》，將其各自

持有的中國石化129,641萬股國家股（約佔中

國石化股份總數的1.5%）、284,889萬股國

家股（約佔中國石化股份總數的3.3%）和

63,257萬股國家股（約佔中國石化股份總數

0.7%）轉讓給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中國石化

集團公司以現金分別向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

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

支付轉讓價款。上述三家公司／銀行與中國

石化集團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書》均已

獲得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

財政部的批准，轉讓股份已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二十七日完成過戶手續。

11 本報告期獲得中央財政一次性補償資金

本報告期間，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升並長期

處於高位，境內成品油價格和原油價格倒

掛，中央財政給予本公司一次性補償人民幣

50億元，此項資金計入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利

潤總額。

12 石油特別收益金

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起國家對石油開

採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因價格超過一定水平所

獲得的超額收入按比例徵收石油特別收益

金。石油特別收益金實行5級超額累進從價

定率計徵，按月計算及按季繳納。石油特別

收益金徵收比率按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原油的

月加權平均價格確定。原油價格按美元／桶

計價，起徵點為40美元／桶。詳見於二零零

六年四月四日刊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證券

報》、《上海證券報》和《證券時報》以及香港

《經濟日報》、《南華早報》上的有關公告。

13 向中國石化集團公司收購勝利石油管理

局採油資產

中國石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召開第三

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會議審議並批准了

《關於向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收購勝利石

油管理局採油資產的議案》。根據該議案，

本公司收購了中國石化集團公司附屬企業中

國石化集團勝利石油管理局擁有的油田開採

資產（包括勝利油田東勝精攻石油開發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64.73%的股權、勝利石油管

理局石油開發中心100%的權益、勝利油田

中勝石油開發有限責任公司52%的股權以及

中國石化集團勝利石油管理局持有的原勝大

集團油氣公司位於中國山東勝利油田的油井

及相關採油資產）。本次收購資產的對價由

交易雙方參照評估結果商定為人民幣35

億元。

14 要約收購下屬四家A股子公司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石化第二屆

董事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分別批准了以人民幣

10.18元／股的價格自願要約收購中國石化

齊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齊魯石化」）的

所有流通股；以人民幣13.95元／股的價格

自願要約收購中國石化揚子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揚子石化」）的所有流通股；以人民

幣12.12元／股的價格自願要約收購中國石

化中原油氣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氣」）

的所有流通股；以流通股人民幣10.30元／

股和非流通股人民幣5.60元／股的價格自願

要約收購中國石化勝利油田大明（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石油大明」）的所有流通股和除中

國石化以外的其他股東持有的所有非流通

股。齊魯石化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起

終止上市交易，揚子石化、中原油氣和石油

大明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起終止上市

交易。有關情況詳見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

日和三月六日刊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證券

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上的有關

公告（其中，石油大明僅在《中國證券報》、

《證券時報》刊登了有關公告）。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齊魯石化召開臨

時股東大會，批准了齊魯石化與淄博捷續化

工有限公司吸收合併的議案；同日中原油氣

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了中原油氣與河南

省中濮油氣技術有限公司吸收合併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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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揚子石化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了揚

子石化與中國石化揚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吸

收合併的議案；同日石油大明召開臨時股東

大會，批准了石油大明與勝利油田昊盛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合併的議案，詳見二零零

七年三月一日分別刊登在《上海證券報》、

《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的有關公告。上

述四家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向余

股股東支付合併對價，詳見二零零七年三月

十二日分別刊登在《上海證券報》、《中國證

券報》、《證券時報》的有關公告。

15 吸收合併鎮海煉化

中國石化鎮海煉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鎮海

煉化」）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與寧波甬

聯石油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寧波甬聯」）簽訂

吸收合併協議。有關情況詳見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十四日刊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證券

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以及香港

的《經濟日報》、《南華早報》上的有關公告。

此項合併計劃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獲

得鎮海煉化股東大會及獨立股東大會和寧波

甬聯股東的批准，並已獲得境內外證券監管

機構的批准。鎮海煉化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摘牌下市。

16 石煉化重組、武漢石油股份轉讓、泰山

石油股權分置改革

中國石化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與中國

石化控股子公司石家莊煉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石煉化」）簽署了《資產收購協議書》和

《股份回購協議書》。依據《資產收購協議

書》，本次資產收購、被定向回購股份事宜

尚須獲得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監會」）批准。收購完成後，

中國石化將承繼石煉化的現有業務。本次股

份回購完成後，石煉化將立即對回購的股份

予以註銷，中國石化不再是石煉化的股東。

中國石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盛

世達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股份轉讓協議》，

擬轉讓其持有的中國石化武漢石油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武漢石油」）67,912,000股國有法

人股（佔武漢石油股份總數的46.248%）予盛

世達投資有限公司。本次股份轉讓事宜尚須

獲得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證監會批准。

中國石化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石

油」）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召開股權分置改

革相關股東會議，通過了泰山石油股權分置

改革方案。詳見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刊登在

《證券時報》的有關公告。

17 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訴訟和仲裁事項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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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擔保合同及其履行情況

公司對外擔保情況（不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是否為
發生日期 擔保金額 是否 關聯方擔保

擔保對象名稱 （協議簽署日） （人民幣百萬元） 擔保類型 擔保期 履行完畢 （是或否）註1

上海賽科石油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2002年2月9日 2,764 連帶責任保證 2002年2月9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21年12月20日

上海賽科石油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2002年2月9日 4,062 連帶責任保證 2002年2月9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13年12月20日

揚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 2003年3月7日 4,594 連帶責任保證 2003年3月7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08年12月31日

岳陽中石化殼牌煤氣化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10日 377 連帶責任保證 2003年12月10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17年12月10日

福建漳沼高速公路服務有限公司 2003年1月21日 10 連帶責任保證 2003年1月21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07年10月31日

上海高橋愛思開溶劑有限公司 2006年9月22日 20 連帶責任保證 2006年9月22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11年9月22日

上海高橋愛思開溶劑有限公司 2006年11月24日 35 連帶責任保證 2006年11月24日－ 未履約完畢 是

2011年11月24日

揚子石化對其聯營及合資公司的擔保餘額 45 未履約完畢 是

上海石化對其聯營及合資公司的擔保餘額 28 未履約完畢 是

報告期內擔保發生額合計註2 人民幣100百萬元

報告期末擔保餘額合計註2 人民幣11,935百萬元

公司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情況

報告期內對控股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合計 人民幣170百萬元

報告期末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人民幣2,674百萬元

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註3 人民幣14,609百萬元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5.7%

為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擔保的金額 無

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債務擔保金額 人民幣177百萬元

擔保總額超過淨資產50%部分的金額 無

上述三項擔保金額合計註4 人民幣177百萬元

註1： 定義參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註2： 報告期內擔保發生額和報告期末擔保餘額包括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其擔保金額為該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金額乘以上市公司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比例。

註3： 擔保總額為上述「報告期末擔保餘額合計（不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和「報告期末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兩項的加總。

註4： 「上述三項擔保金額合計」為上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擔保的金額」、「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債務擔保金額」和

「擔保總額超過淨資產50%部分的金額」三項的加總。若一個擔保事項同時出現上述三項情形，在合計中只需要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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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履行中的重大擔保事項

中國石化首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批准了中

國石化有條件地為上海賽科項目貸款提供本

外幣擔保，擔保金額折合人民幣69.92億

元。有關情況詳見中國石化於二零零二年四

月二日刊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證券報》、

《上海證券報》和《證券時報》，以及香港的

《南華早報》、《經濟日報》上的二零零一年年

度業績公告。

中國石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與國內外銀

行簽署了《完工保證協議》，就銀行向揚子－

巴斯夫有限責任公司提供折合約人民幣117

億元的本外幣貸款提供40%完工保證。

中國石化首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准了

在巴斯夫提供股權質押的同等條件下，中國

石化為揚子－巴斯夫項目貸款提供相應股權

質押的議案。

中國石化首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准了

中國石化為岳陽中石化殼牌煤氣化有限公司

提供擔保的議案，擔保金額為人民幣3.77

億元。

中國石化第二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批准了

為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合有限責任公司提供

付款信用額度擔保，擔保金額折合人民幣

23.43億元。

獨立董事對於中國石化二零零六年累計及當

期對外擔保情況發表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要求，作為中國石化

的獨立董事，我們對中國石化二零零六年累

計及當期對外擔保情況進行了認真核查，說

明如下：

中國石化二零零六年累計對外擔保餘額約人

民 幣 146.09億 元 ， 約 佔 公 司 淨 資 產 的

5.7%，同比下降一個百分點。中國石化當

期對外擔保發生額（包括控股子公司對外提

供的擔保）約人民幣2.7億元，主要為中國石

化自身為持股85%的中國石化青島煉油化工

有限責任公司提供人民幣1.7億元的擔保和

為持股50%的上海高橋愛思開溶劑有限公司

提供的人民幣0.55億元擔保。二零零六年度

之前提供的對外擔保已經在二零零五年年度

報告中進行了詳細披露。

我們出具意見如下：

對於二零零六年以前及當期發生的對外擔

保，中國石化已經按照法律、法規及《公司

章程》等規定履行了審批程序，信息披露真

實、完整。對於今後發生的新增對外擔保，

中國石化應繼續嚴格按照有關擔保業務的規

定履行審批和披露程序。

19 股東大會

本報告期內，中國石化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

規及《公司章程》規定的通知、召集、召開程

序召開了二次股東大會，具體情況本年報的

「股東大會情況簡介」。

20 託管、承包、租賃情況

報告期內，中國石化無應予披露的重大託

管、承包、租賃其他公司資產或其他公司重

大託管、承包、租賃中國石化資產的事項。

21 其它重大合同

本報告期內，中國石化無應予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合同。

22 委託理財

本報告期內，中國石化沒有發生或繼續發生

委託他人進行現金資產管理的事項。

23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資

產抵押詳情列載於本年報按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編制的財務報表－附註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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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董事、監事、其它高級管理人員之股本

權益情況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國石

化的董事、監事、其它高級管理人員均無持

有中國石化的股份。

本報告期，中國石化各董事、監事及其它高

級管理人員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概無持有根據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分部

須通知中國石化及香港交易所，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指定

的登記冊內的，或根據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須知會中國石化及香港交易所的中國石

化或其關聯法團（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

五部分定義）的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的權

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

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25 股份購回、出售及贖回

本報告期內，中國石化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中國石化任何證券。

26 其它重要事項

中國石化、中國石化董事會及董事在報告期

內沒有受中國證監會的稽查、中國證監會和

香港證券期貨監察委員會以及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的行政處罰、通報批評或上海證券交

易所、香港交易所、紐約股票交易所和倫敦

股票交易所的公開譴責。


